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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学院、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的宣传推介，做好基金项目成果出版物的统一管理、永久典藏和集中展示工作，自2020年开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与中国版本图书馆合作建设“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出版物专库”，并建立规范化的成果出版物登记报送和管理运行机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果出版物登记报送范围
2012年（含）以后结项并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名义公开出版的国家社科基金各类项目最终成果全部入库，2012年以前结项的项目成果依照自愿原则登记入库。成果形式包括且不限于：专著、译著、工具书、研究报告和论文集等。项目结项后，凡全国社科工作办提示“不得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名义出版”的成果不予入库。历年结项名单另发至各学院科研秘书处。
二、报送数量要求
2012年至2019年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正式出版后报送2套，2020年（含）以后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正式出版后报送3套；2012年以前结项的项目成果自愿报送1-2套。凡大型文献编撰类丛书等成果出版物可只报送1套。
三、登记报送程序
项目负责人在线登记出版物情况。项目负责人登陆“国家社科基金科研创新服务管理平台”，准确填写本人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出版情况（填写要求请参考《成果出版情况填写操作手册》），并将出版物按规定数量交至人文社科处。
四、登记报送时间
对2020年8月31日之前出版的成果，须在2020年9月20日之前完成集中登记和邮寄工作；对2020年8月31日之后出版的成果，项目负责人须在成果正式出版后1个月内在线登记并报送至人文社科处。
五、组织安排
设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出版物专库”是进一步加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宣传推介、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社会效益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衡量基金投入产出效益和管理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及时足量登记报送本单位成果出版物。项目负责人登记报送其承担项目的成果出版物情况，作为履行项目协议的必要内容，记入本人科研信用档案。
联系人：禹良琴，联系电话：8797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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